[bookmark: _GoBack]艺术学院志愿者服务时长评定细则（征求意见稿）
（2020年修订版）

    为倡导“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鼓励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提升我院青年志愿活动管理的规范化、公平化、合理化，根据《苏州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奖学金评定实施细则》要求，结合学院实际、学生意见，通过学生干部、代表会议评议，通过本细则。

一、认定标准
1、志愿服务活动，是指不以获取物质报酬为目的公益性活动。包括校内外各类公益团体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如扶贫助残、社区建设、环境保护、大型赛会、应急救助等）和学院不定期发布的各类服务学校、学院的各类活动。公司实习、打工、调研等不能认定为志愿服务活动。
2、志愿服务时长包括具有志愿服务性质的前期培训（单次培训不超过2小时）等准备阶段的时间以及志愿服务活动时间（包括培训、路程）。
3、学生参与的各项志愿服务活动认定均需按照本条例认定流程进行认定。

二、认定分类
本细则依据开展志愿服务的组织进行如下分类：
1、参与院内志愿服务活动，单日志愿服务时间原则上认定时数上限为10小时。包括：
（1）艺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分党校、分团校、团委办公室、学生会、科技协会、事务委员会、新闻中心、心理协会、社会联合会开展的具有志愿服务性质的活动；
（2）艺术学院各班级、各团支部开展的具有志愿服务性质的活动；
2、在院外参加受各级团委认证的正规公益组织开展的志愿活动，单日志愿服务时间原则上认定时数上限为10小时，学年总计上限为36小时。
3、在校外参加未受各级团委认证的组织、机构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包含在寒、暑假期间参与的具有志愿服务性质的活动），志愿服务时间原则上认定时数学年总计上限为36小时。
4、无偿献血，单次志愿服务时间原则上认定时数上限为20小时,学年总计上限为40小时。
5、其他可认定为志愿服务性质的活动。

三、认定流程
1、组织申报
（1）院内各学生组织均可申报志愿服务类活动以批准表为准；
（2）举办活动的组织单位首先将该活动的策划书递交其组织的指导老师批阅，待其批准后才可以继续下面的事宜；
（3）获得指导老师签字后，需要填写“艺术学院志愿服务活动申报表”（详见附件一），并与活动的策划书一起递交学院负责志愿服务的老师批阅，待通过后方可举办该活动。
2、活动执行
（1）招募志愿者：向所有年级公开招募。
（2）签到制度：需要签到和签退，并且由活动主办组织派专门人员负责签到事宜，签到表上包括活动名称、活动时间、志愿服务时间、姓名、班级、专业以及联系方式。
（3）活动结束后，要求活动负责人将签到表、活动照片以电子稿的形式上传至志愿服务汇总邮箱，由院青年志愿者协会负责统计；并且策划、签到表以纸质的形式递交到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4）参加院外志愿服务活动的同学均须提供相关证明或证书的复印件，并开具统一的志愿服务证明（证明格式详见附件二）。
3、注意事项
（1）时间范围：以学年为单位。
（2）各类证明上交时间：每学年开学前两周内，由生活委员收齐并上交给青协志愿者管理部。
（3）志愿服务时间总表每月在学院网站公示。公示期间（5个工作日）有问题的，生活委员汇总（须标明原因）后反馈给相关负责同学。公示结束以后，志愿服务时间表将不再作任何修改，一切结果由本人承担。
（4）志愿服务登记严禁弄虚作假，一经核实，本学期志愿时长清零并通报批评。 

本条例由艺术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青年志愿者协会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

共青团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委员会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二〇二〇年十月






















附件一：
艺术学院志愿服务活动申报表
	活动主题
	

	活动时间、地点
	

	主办单位
	

	活动负责人
	
	联系方式
	

	签到负责人
	
	联系方式
	

	
志愿服务时长
	

	
指导老师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备注
	
申报时须附上指导老师签字的策划书。







附件二：

证    明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学生            ，学号             ，于                 至我单位进行志愿服务活动，志愿服务内容为                           ，志愿服务时间为      小时。
特此证明。



证明单位：（公章）   
   
单位固定电话：
证明人：
证明人职位：
证明人电话：










